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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基層扎根廉政工程廉政細工-觀光旅遊篇 

  

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職掌臺南市觀光總體發展規劃、觀光

活動之籌劃及辦理、城市觀光交流及國際行銷推廣、維護風

景區景觀與設施之完善，以及旅館、民宿、觀光遊樂業、觀

光遊樂地區相關業務之輔導及管理等業務，在各項業務執行

上，與民眾休閒遊憩品質及權益息息相關，如發生公務員未

能依法善盡職責，或利用職務上機會與非法旅宿業者勾串，

將影響民眾衍生生命財產等安全虞慮，茲將觀光旅遊機關風

險弊端類型說明如下： 

 

類型編號：1060201 

類型名稱：勞務採購案件，承辦單位主管指示屬員超編活動

經費預算，支應前案活動費用。 

某機關(無設政風室)於辦理「○○活動」之前置工作協調會

會議結論，邀請在地住民 10 人表演，並支應出席費每人新

臺幣 1,000元，惟承辦人甲未納入本活動預算，導致前述 10

人未領取出席費。為能使渠等領取出席費，承辦主管指示承

辦人乙(為約僱人員)在辦理另一文化活動時超編預算，以支

應渠等出席費。法院將承辦人乙及承辦主管論以刑法第 213

條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，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

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之罪。 

上開弊端可藉由研編案例教材，利用集會宣導或供講師作為

法治教育案例分析、對於承辦主管督導不周及主驗人員驗收

不實之課責，以降低風險發生機率。 

   

類型編號：10602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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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型名稱：觀光景點偏遠，監督不易，廠商未依規範施作，

影響工程品質，承辦人員有「驗收審查不實」、「驗收放水」

之嫌。 

某廠商承攬山區登山步道沿線指標工程，契約圖說規定，指

標需開挖至地下 75cm並施作基礎固著，該廠商認為工程位

址處人煙稀少交通不便之處且基礎屬隱蔽部分，驗收人員容

易忽略且拆驗不易，遂未開挖達契約規定深度，造成工程品

質堪虞。 

上開問題可透過機關內建置並落實工程督導機制、將偏遠工

程列為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重點查核案件、針對員工及廠

商辦理教育訓練課程及宣導檢舉反映資訊，透過吹哨者揭

弊，確保工程品質，以防止類此情事。 

   

類型編號：1060203 

類型名稱：承辦人員對於委外廠商及駐點人員管理不易，致

其有詐領工作費之嫌。 

風景區之維護多委外辦理，常遭民眾反映維護不周、駐點人

員擅離職守，進而衍生詐領工作費用，並有公務員督導及審

核不實等情。 

此弊端之防範可透過契約有關罰則執行項目(內容)明確

化、落實查驗機制、建置遠端監控系統及揭示景點清潔維護

專線，強化機監督效能，有助於避免發生詐工作費之情事。 

  

類型編號：1060204 

類型名稱：公務私用─以「公務車加油卡」詐領油料為例。 

○○風景區管理處技工黃○○趁職務上駕駛公務車持用加

油卡之機會，駕駛私人車輛至加油站簽刷公務車加油卡，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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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詐取價值新臺幣 3,372元之油料，經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

結予以緩起訴。 

此防弊之道可藉由機關確實評估油耗標準，發現油耗異常跡

象即時妥處、落實購油對帳單審核、分析駕駛各種可能犯錯

類型態樣，適時對其作法令宣導、落實各項用(耗)油資料登

載措施、課予公務車輛加油卡管理人員之責任、以契約課予

加油站業者「認卡又認車」之義務及加油卡上加註警語，以

降低風險發生機率。 

 

類型編號：1060205 

類型名稱：機關人員不諳經管業務，未經上級核准， 擅自

同意廠商所請，便宜行事圖利廠商。 

○○森林保育事業管理處(下稱森保處)處長，明知唐○廣告

企業有限公司(下稱唐○公司)承租經管國有土地，該處後續

竟擅自擴充逾原合約 2倍以上的土地，均未依規定報經上級

機關核定，規避上級機關監督。此外唐○公司欲將原合作經

營場地遷移至該處另一筆土地，但該處規避政府採購法規定

之合理招標期限，簽辦等標期僅 3日之網路公告標租，嗣唐

○公司得標後，該處於 99 年間未經報上級機關，逕行同意

唐○公司辦理轉租，有違國有財產法第 28 條主管機關或管

理機關對於公用財產不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收益之規定。共

圖利唐○公司約新臺幣 2,356萬 516元之不法利益。案經檢

察官偵查終結，認事證明確，將森保處處長及聘用人員陳

○○以違反貪污治罪條例圖利罪嫌提起公訴。 

上開弊端可由下列方式以防範發生：委外經營契約訂定時承

辦單位應簽會法制人員或政風及會計人員，以利其監督；應

對於財產出租或合作經營之業務，建立標準作業流程，以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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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有心人增訂不當之契約條款以圖利廠商；定期檢視廠商有

無依契約規定承租，如發現有違反契約規定者如轉租或作非

約定使用之情形，應立即要求其改善並請求懲罰性違約賠償

及研編案例教材，適時對於主管人員加強法紀教育宣導加強

法紀教育。 

  

類型編號：1060206 

類型名稱：藉經辦業務得知查報訊息，並乘機詐騙不法業者

而索賄。 

甲為某鄉公所村幹事，因鄉公所內並無專責處理觀光事務之

觀光課，故關於觀光事務均由該公所行政室人員兼辦，甲因

而具有處理觀光相關事務之職務。因○○縣政府函請該鄉公

所提報轄下工業區內違規旅館家數、名稱、房間等資料，因

該函文內容與觀光、建管事務均有相關，乃分由甲辦理，並

由甲擬具由建設課查報之意見後，依序呈由鄉長決行依其擬

具意見辦理。甲雖無查報之職務，卻利用其職務上接觸擬辦

上述函文之機會，得知建設課將查報違規旅館，並知悉該鄉

轄內工業區有「○○餐廳」違規經營，乃向經營○○餐廳之

業者林○○，佯稱如交付新台幣 3萬元，即可打點好不必拆

除違建等語，而施用詐術，使林○○誤信為真交付款項。 

上開弊端應透過定期檢視機關風險業務，落實風險業務之職

務輪調、定期或不定期向業者實施法律宣導，建立雙方溝通

管道、利用申辦表格、網路等管道，提供檢舉貪瀆不法方式，

建立暢通之申訴、檢舉管道，鼓勵勇於舉報，以建構外部風

險監督管道嚇阻，僥倖為不法之心態等方式，防止弊端發生。 

 

類型編號：106020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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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型名稱：機關人員假職務之便，違法核准民間社團承辦活

動並給予助，圖利他人。 

○○風景管理處(下稱風管處)為促進觀光產業，辦理「○○

系列活動計畫」，在總活動經費 5,000 萬限制下，委託 A 公

司規劃整個活動，其中煙火節活動由○○觀光發展協會辦

理，甲為該協會之理事長，因知悉風管處對於上開「煙火節

活動」有 2,500萬元之補助預算，且依該處之補助規定，補

助經費不得逾全部活動經費之百分之五十。甲明知 A公司規

劃之「煙火節活動」僅需經費約 2,500萬元，為獲得全額補

助，乃透過不知情之 B設計公司提出「○○花火嘉年華」活

動企畫書，計畫內容竟虛列全部活動金額為 5,000萬元，使

該活動可獲得 2,500萬元之補助，該協會即可免予自籌任何

經費。乙、丙分別為風管處首長及業管單位主管，對辦理上

開「○○系列活動」，係其等主管之事務，明知該協會並無

自籌經費之能力，為使發展協會免予自籌任何經費，俾該活

動可獲順利辦理，竟共同基於圖利該協會之犯意聯絡，於該

協會向風管處提出活動預算計畫書時，由丙依程序簽辦。嗣

於風管處『補助機關（構）、團體經費審核小組』召開審查

會時，乙以首長身分列席，丙以委員之身分出席，其二人均

明知使發展協會獲得補助 2,500 萬元之活動經費係違背法

令，卻故不作聲，使其他不知情之審核小組委員未能查悉上

情，致為同意補助之決議，補助該協會活動經費 2,500萬元。

之後甲以虛偽不實之發票、憑證，連同真正憑證，申請補助

經費。案經法院分別將甲行使偽造私文書論處，乙、丙以貪

污治罪條例之圖利罪論處。 

就此風險類型應對於補助款審核流程及支出帳目等資料，將

揭示於網站，讓全民共同監督、引進外部專業人員參與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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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先發現企劃案不合理之處，防杜後續詐領補助費、要求受

補助單位應接受補助機關針對計畫經費之不定期查核、增進

法紀教育，鼓勵相關人員參與補助政策座談會，以防範圖利

私人不法行為之發生。 

  

類型編號：1060208 

類型名稱：機關所轄風景區門票收費站人員，利用職權侵占

公有財產案。 

甲為○○局技術士，經調派於○○森林遊樂區收費站，負責

遊樂區門票收售、繳費等業務，係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機關而

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。甲明知依據收費相關規定，遊

客入園前須經清點人數、收取入園費用、開立統一發票等程

序後始得入園，惟甲欲侵占職務上持有的公有收入，於 102

年 2月至 3月間以收取遊客繳交之入園費用，但不開立統一

發票之方式，將遊樂區摺頁及找零交付遊客後即讓遊客入

園，並於當日閉園門票結算時，私自侵占前開收取款項而未

依規定繳回公庫。 

此風險類型防範方式為於門票售票繳費及入園處應有分

工，防止因一人獨攬、設置自動驗票閘門或其他電子設備計

算遊客數、業管單位或會計單位隨時抽核，俾使員工有所警

覺及遊樂區入口處或摺頁加註警示語「入園應開立購票收

據，以防止員工侵占公款之情事。 


